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公司相关事项独立意见 
 

一、 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

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证监发〔2005〕120号）等的规定和要求，作为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和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对公司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问询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经核查，公司2014年度为子公司上海宝鸟服饰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

上海欧爵服饰有限公司、上海比路特时装有限公司和上海迪睿服饰有限公司向银行

申请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加上2013年发生但尚未履行完毕的担保合同，2014

年主要担保情况如下： 

担保对象 

名称 

担保额度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

额度 

实际发生日期（协

议签署日） 

实际担

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

逾期 

上海美格 2013 年 04 月 20 日 5,000 2013 年 07 月 05 日 212.07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上海迪睿 2013 年 04 月 20 日 5,000 2013 年 07 月 24 日 502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上海欧爵 2013 年 04 月 20 日 6,000 2013 年 06 月 05 日 349.76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上海欧爵 2013 年 04 月 20 日 6,000 2013 年 08 月 23 日 411.08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上海欧爵 2013 年 04 月 20 日 6,000 2013 年 09 月 18 日 575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上海欧爵 2013 年 04 月 20 日 6,000 2013 年 10 月 17 日 164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上海欧爵 2013 年 04 月 20 日 6,000 2014 年 04 月 25 日 349.92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上海宝鸟及

其下属全资

子公司 

2013 年 04 月 20 日 25,000 2013 年 07 月 19 日 1,000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上海宝鸟及

其下属全资

子公司 

2013 年 04 月 20 日 25,000 2013 年 09 月 09 日 2,000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上海宝鸟及

其下属全资

子公司 

2013 年 04 月 20 日 25,000 2013 年 09 月 06 日 1,500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上海宝鸟及

其下属全资

子公司 

2013 年 04 月 20 日 25,000 2013 年 09 月 13 日 1,500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上海宝鸟及

其下属全资

子公司 

2013 年 04 月 20 日 25,000 2013 年 07 月 31 日 137.68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上海宝鸟及

其下属全资

子公司 

2013 年 04 月 20 日 25,000 2013 年 10 月 16 日 110.61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上海宝鸟及

其下属全资

子公司 

2013 年 04 月 20 日 25,000 2013 年 10 月 30 日 78.28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上海宝鸟及

其下属全资

子公司 

2013 年 04 月 20 日 25,000 2013 年 11 月 29 日 183.65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上海宝鸟及

其下属全资

子公司 

2013 年 04 月 20 日 25,000 2013 年 12 月 24 日 161.64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上海宝鸟及

其下属全资

子公司 

2014 年 04 月 28 日 25,000 2014 年 01 月 22 日 231.21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上海宝鸟及

其下属全资

子公司 

2014 年 04 月 28 日 25,000 2014 年 02 月 28 日 447.54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上海宝鸟及

其下属全资

子公司 

2014 年 04 月 28 日 25,000 2014 年 12 月 10 日 289.53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上海宝鸟及

其下属全资

子公司 

2014 年 04 月 28 日 25,000 2014 年 02 月 24 日 52.15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上海宝鸟及

其下属全资

子公司 

2014 年 04 月 28 日 25,000 2014 年 03 月 12 日 9.57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上海宝鸟及

其下属全资

子公司 

2014 年 04 月 28 日 25,000 2014 年 03 月 25 日 115.38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上海宝鸟及

其下属全资

子公司 

2014 年 04 月 28 日 25,000 2014 年 08 月 20 日 141.24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上海宝鸟及

其下属全资
2014 年 04 月 28 日 25,000 2014 年 08 月 28 日 198.02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子公司 

上海宝鸟及

其下属全资

子公司 

2014 年 04 月 28 日 25,000 2014 年 09 月 29 日 46.13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上海宝鸟及

其下属全资

子公司 

2014 年 04 月 28 日 25,000 2014 年 10 月 24 日 74.78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上海宝鸟及

其下属全资

子公司 

2014 年 04 月 28 日 25,000 2014 年 11 月 28 日 66.54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上海宝鸟及

其下属全资

子公司 

2014 年 04 月 28 日 25,000 2014 年 12 月 04 日 31.71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上海比路特 2013 年 04 月 20 日 3,000 2013 年 07 月 15 日 300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上海比路特 2013 年 04 月 20 日 3,000 2013 年 09 月 25 日 200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上海比路特 2013 年 04 月 20 日 3,000 2013 年 11 月 06 日 300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上海比路特 2013 年 04 月 20 日 3,000 2013 年 12 月 09 日 200 一般保证 24 个月 否 

除以上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外，公司没有发生其他对外担保，公司担保余额占

公司2014年经审计净资产0.31%。公司能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的要求，

制定并严格贯彻《对外担保管理制度》，明确对外担保的流程及风险控制进程，相

关对外担保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流程。上海宝鸟服饰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

上海欧爵服饰有限公司、上海美格服饰有限公司、上海比路特时装有限公司和上海

迪睿服饰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或全资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以上公司资信

状况良好，经营业绩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其提供担保不存在重大风险，也

没有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 

2、2014年，公司没有发生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等情况，也不存在以前年度

发生并累计至2014年12月31日的违规关联方占用资金等情况。 

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及对外担保行为符合证监发[2003]56号

文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的规定。 

二、 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

董事，就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14年度薪酬，严格按照公司薪酬制度和有关绩效考

核制度确定并执行，薪酬数额符合公司2014年度经营状况，薪酬的发放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三、 关于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董事行为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符合我国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且能够得到有效执行，保证公司规范运作。公司董

事会编制的《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

的建设和执行情况。 

四、 对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规

章制度的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就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经认真核查，我们认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自受聘担任公司审

计机构以来，坚持独立审计准则，勤勉尽责，履行了双方签订的《业务约定书》所

规定的责任与义务，我们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

度审计机构。 

五、关于为部分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独立意见 

公司拟为部分下属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提供不超过人民币41,000万元的连带责

任担保，且单笔担保金额不高于人民币5,000万元，担保期限为各笔流动资金贷款之

日起不超过2年。具体如下 

被担保单位 担保单位 担保额度 
自银行贷款到

期日起有效期 



上海宝鸟服饰有限公司及其下

属全资子公司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

限公司 
25,000 万元  24 个月 

上海欧爵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

限公司 
6,000 万元 24 个月 

上海迪睿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

限公司 
5,000 万元 24 个月 

上海美格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

限公司 
5,000 万元 24 个月 

合  计 41,000 万元 — 

经审核，我们认为：上海宝鸟服饰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欧爵服

饰有限公司、上海迪睿服饰有限公司和上海美格服饰有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经营

风险小、运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本次为其提供贷款担保符合《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的规定和要求，我们同意为以上下属子公司提供

贷款担保。 

七、关于为稳定和拓展营销网络继续实施对外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为帮助加盟商拥有长期稳定的经营场所及扩大营运规

模，有利于加强与优秀加盟商的合作关系，提高和巩固加盟商的竞争优势，提升报

喜鸟品牌形象。接受财务资助对象均为公司重点扶持的加盟商，与上市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公司对其提供财务资助是符合相关规定的，交易公平、合理，表决程序

合法、有效。 

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对象均为公司经营实力强、信用等级高的加盟商，所有加

盟商都须经过严格的资质审核，只有符合公司评定标准且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公

司才给予财务资助，且通过加盟商购买的商铺作抵押，或者由第三方提供担保，由

此带来的资金风险是可控的，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资金安全造成不利影响，

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公司以不超过15,000万元自有资金为加盟商提供财务资助。 

八、关于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自有资金充裕，

在保证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日常运营、发展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运用闲置



自有资金购买中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的使用效率和收益，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不超过1亿元自有闲置

资金投资中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 

 

 

独立董事：宁亚平、刘斌、吕福新 

 

2015年3月26日 
 

 

 

 

 




